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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載貨用簡易提升機載貨用簡易提升機載貨用簡易提升機載貨用簡易提升機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被夾災害致死職業災害發生被夾災害致死職業災害發生被夾災害致死職業災害發生被夾災害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種類：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介物：升降機、提升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依據相關人員所述： 

民國 99 年 7 月 4 日晚上 6 點許，罹災者(閻○○)自○○店門市部下班後購買

食物前往○○店門市部，在一樓搭乘載貨用簡易提升機上二樓，打算使用二樓

炊具蒸煮食物給同事共同食用，在搭乘載貨用簡易提升機過程中，同時與勞工

康○○(在洗手台工作背向閻○○)聊天，大約晚上 6 點 20 分許，勞工康○○

忽然間沒有聽到閻○○的聲音，經前往察看時，發現閻○○頸部已斷裂分離。 

六、災害原因分析： 

災害現場經檢查發現，該肇災簡易提升機已標示禁止人員搭乘且經雇主以口頭

告知員工，罹災者閻○○可能於搭乘載貨用簡易提升機過程中，同時與同事康

○○(在洗手台工作背向閻○○)聊天而將頭部伸出於車廂外，以致載貨用簡易

提升機升高至一樓天花板時，造成罹災者頭部被夾於車廂與一樓天花板之間，

導致罹災者頸部斷裂分離致死。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電動貨梯夾傷，頸部斷裂分離致死。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的狀況：載貨用簡易提升機吊運物料時，捲揚通路有與人員碰觸之

虞未加防護等安全設施 

2、不安全動作：  

(1)勞工搭乘載貨用簡易提升機。 

(2)搭乘載貨用簡易提升機時，將頭部伸出車廂外。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供遵循。 

3、未依規定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使勞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不得供人員搭乘、吊升或降落。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 條之 1 第 1 項第 3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5 條第 1 項) 

(二)、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0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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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五)、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七)、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25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及照片︰ 

  

 

說明 照片：罹災者閻○○被夾於車廂與一樓天花板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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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2 

從事升降機搬器門開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升降機搬器門開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升降機搬器門開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升降機搬器門開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觀光旅館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升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99 年 1月 29 日上午 8時 57 分許。當日上午 7時 50 分許罹災者(林

○○)至○○飯店(以下簡稱該飯店)地下一樓大廳與當日櫃檯共同作業勞工萬

○○擔任施工人員進出換證工作。 

當日上午 8時 50 分許○○公司副理黃○○，至櫃台表示將帶訪客參觀該飯店 7

樓房間，並欲索取○○公司(興建該飯店之公司)專案機電處處長吳○○所置放

於櫃檯房間門之鑰匙，惟櫃檯換證作業勞工萬○○向其表示，○○公司吳○○

處長未寄放該飯店房間門之鑰匙，最後○○公司副理黃○○表示，請櫃檯人員

協助會同幫忙開啟升降機及該飯店房間門。 

災害發生當日，該飯店地下一樓大廳肇災升降機區，僅左側第 2部升降機已啟

動，但該啟動之升降機當時僅供施工載貨使用，未供訪客使用，直至當日上午

8 時 56 分許罹災者取置放於櫃檯之升降機搬器門開啟鑰匙，欲會同○○公司副

理黃○○至 7樓，進行開啟客房門供來訪客人參觀，但罹災者於當日上午 8時

57 分許自行先進行升降機乘場門（右側第 3部）開啟，並進行查看目前升降機

搬器位置作業時(當時升降機未起動電源，必須先確認升降機搬器目前停放樓

層，再至該樓層進入升降機搬器進行啟動升降機電源，災害發生時升降機搬器

停放於該飯店地上五樓)，不慎從地下一樓升降機乘場門墜落至地下三樓升降

機機坑內(高度約 11.2 公尺)，災害發生後並無任何人員發現。 

當日因○○公司副理黃○○所帶參訪客人均到達該飯店地下一樓大廳，惟一時

無其他已啟動之升降機供使用，故來訪客人均搭乘左側第 2部已啟動升降機上

樓。直至來訪客人均已搭乘左側第 2部電梯下樓離開後，勞工萬○○發現罹災

者未回櫃檯，即以電話連絡罹災者，惟均無人接聽電話，勞工萬○○立即通報

主管田○○主任協助尋找，至當日下午 12 時 15 分許均未尋找到罹災者，勞工

萬○○再通報徐○○經理進行協助尋找，直至當日下午 12 時 50 分許由徐○○

經理等尋找人員，發現罹災者墜落於地下三樓升降機機坑內，並由徐○○經理

請○○飯店之○○保全公司警衛連絡○○醫院派救護車前來搶救，救護車到達

該飯店時，救護人員發現罹災者已經身體僵硬無生命跡象，未進行急救作業，

故連絡檢察官並聽其指示，將罹災者大體運至○○醫院等待相驗屍體。 

六、原因分析： 

該公司對於置放櫃檯之升降機乘場門開啟鑰匙，未確實管理櫃檯人員不得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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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鎖匙，自外面開啟升降機之出入乘場門，且未於升降機乘場門開啟鑰匙上

懸掛標示牌，以文字載明警語，告知開啟者有墜落之危險，致罹災者取置放於

櫃檯升降機乘場門開啟鑰匙，進行升降機乘場門開啟查看目前升降機搬器位置

時，不慎從地下一樓升降機乘場門墜落至地下三樓升降機機坑內(高度約 11.2

公尺)死亡。 

(一)直接原因：墜落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使勞工不得擅自使用鎖匙，自外面開啟升降機之出入門扉。 

2、開啟升降機之出入門扉鎖匙上，未懸掛標示牌，以文字載明警語，告知開

啟者有墜落之危險。 

(三)基本原因：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使勞工不得擅自使用鎖匙，自外面開啟升降機之出入門扉。雇主

應於前項鎖匙上，懸掛標示牌，以文字載明警語，告知開啟者有墜落之

危險。（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77 條第 2項、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三)、雇主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未執行採購

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及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

場巡視。（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1項第

6 款及第 8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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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及照片︰ 

 

罹災者墜落後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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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死職業災害死職業災害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死亡 

三、媒介物：升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據○○公司甲課長表示，罹災者乙先生係該公司協力廠○○公司勞工，99 年 1

月 15 日 18 時左右，罹災者奉派至○○公司拿取微電阻材料金屬卷欲回○○公

司衝壓加工；事發當時甲課長在辦公室聽到升降機間附近傳來一聲撞擊聲，即

跑至四樓升降機間查看，當時升降機門呈半開狀態，罹災者已墜落一樓升降機

搬器頂部。另由現場監視器之畫面顯示，罹災者以倒走方式，拉著手推車至四

樓升降機門口前，以右手拉開升降機門後，即踏入升降機，惟因升降機搬器非

停靠於四樓致不慎墜落至一樓升降機搬器頂部。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高處墜落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之連鎖裝置未發生

作用，致搬器已停於一樓，四樓之出入口門卻能開啟。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事業單位應依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2 條之 1 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二)、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016 條第 1 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023 條第 1 項）。 

(四)、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應有連鎖裝置，使搬器地板與

樓板相差 7.5 公分以上時，升降路出入口門不能開啟之（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09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005 條第 1 項）。 

(五)、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 條第 1 項）。 

(六)、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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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條第 1項）。 

(七)、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八、現場示意圖及照片︰ 

照片一 墜落於一樓升降機搬器頂部 

 

罹災者

墜落處 



 9 

起重機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組模組模組模組模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發生工具箱飛落被砸致死發生工具箱飛落被砸致死發生工具箱飛落被砸致死發生工具箱飛落被砸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 介 物：其他設備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廖○○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於○○新建工程現場從事吊掛鋼筋作業時，指揮手

邱○○發現操作手將伸臂下俯，快到目的地時，可能由於有鋼筋勾到或過負

荷吊掛鋼筋，起重機之過負荷預防裝置旁通失效，造成起重機翻覆，伸臂下

墜，鋼筋掉落打到擋土支撐鋼構；起重機車台上之工具箱因未妥善固定，掉

落至地下6樓，砸傷從事模板組立作業之罹災者簡○○背部，經送○○醫院

急救後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於地下6樓從事組模作業，遭從地面上翻覆之移動式起

重機掉落之工具箱砸傷造成背腰部挫傷、腹腔內出血合併骨

盆骨折致低血量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使用移動式起重機於吊掛鋼筋作業時過負荷吊掛。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為防止其作業中發生翻倒、 被夾、感電等危

害，應事前調查該起重機作業範圍之地形、地質狀況、作業空間、運

搬物重量與所用起重機種類、型式及性能等，並適當決定下列事項及

採必要措施。(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29條第1項、第3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  

(二)、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

項:1.…7.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之無關

人員。(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63條第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

第2項)  

(三)、吊運長度超過5公尺之鋼筋時，應在適當距離之二端以吊鏈鉤住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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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捆紮拉緊，保持平穩以防擺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29條第

5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  

(四)、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不得超過額定荷重。(起重升降機具

安全規則第23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

之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於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

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1項)  

(六)、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之一切有關安全衛生設施，雇主應切實辦

理，並應經常注意維修與保養。如發現有異常時，應即補修或採其他

必要措施。如有臨時拆除或使其暫時喪失效能之必要時，應顧及勞工

身體及作業狀況，使其暫停工作或採其他必要措施，於其原因消除

後，應即恢復原狀。(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5條第2項)  

(七)、雇主對移動式起重機，應於每日作業前對過捲預防裝置、過負荷警報

裝置、制動器、離合器 、控制裝置及其他警報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53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移動式起重機於從事吊掛鋼筋作業，發生起重機翻覆、伸臂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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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之工具箱掉落至地下 6 樓壓傷罹災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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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2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吊掛作業伸臂基座斷裂發生死亡職業災害吊掛作業伸臂基座斷裂發生死亡職業災害吊掛作業伸臂基座斷裂發生死亡職業災害吊掛作業伸臂基座斷裂發生死亡職業災害    

一、行業種類：機電、電信及電路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介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依據相關人員所述： 

災害發生當日約 14 時 07 分許，罹災者鄒○○、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黃○

○及勞工蘇○○，前往屏東縣枋寮鄉○○工地，從事電線桿建桿作業，當

時由黃○○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吊升荷重 2.93 公噸)，將二支電線桿合計共

約 2.22 公噸(一支長度 12 公尺，C 級規格，重量約 1.2 公噸；另一支長度

10.5 公尺，B 級規格，重量約 1.02 公噸)置入預埋孔後，發現電線桿橫擔

方向偏離，需再將二支電線桿重新吊起調整方向，在罹災者鄒○○指揮下

欲將二支電線桿吊起時，移動式起重機伸臂基座旋轉體共 11 支螺栓突然斷

裂，致整支起重機伸臂掉落下來，擊中位於電線桿旁且於伸臂下方之罹災

者，經送往屏東枋寮醫院，於下午 15 時 15 分急救無效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檢視現場斷裂伸臂基座旋轉體，發現 11 支固定螺栓已全部斷裂，當日罹災

者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時(尚未接受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移動式起重機伸臂已伸出三節，作業半

徑約 7.1 公尺，因吊掛之二支電線桿合計共約 2.22 公噸，超過該移動式起

重機荷重表所載，於該伸臂作業半徑時之額定荷重(約 0.53 公噸)甚多，已

嚴重超出負荷，再加上吊掛之電線桿拔出預埋孔所增加的慣性力，導致該起

重機伸臂基座旋轉體之固定螺栓斷裂，罹災者被掉落之移動式起重機伸臂擊

中，送醫急救無效。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被掉落之移動式起重機伸臂擊中，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的狀況： 

(1)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時，吊掛物重量超過額定荷重。 

(2)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 

(三)基本原因： 

1、未確實執行自動檢查。 

2、未依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實施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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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

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三)、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不得超過額定荷重。(起重升降機具

安全規則第 23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四)、雇主於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

物通過人員上方之措施。(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9 條第 1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五)、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

六、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八、災害示意圖： 

  

 

說明 照片：災害發生時起重機伸臂作業半徑約 7.1 公尺 

 

 

伸臂作業半徑約 7.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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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照片：移動式起重機伸臂基座旋轉體斷裂之固定螺栓計 1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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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廣告招牌維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廣告招牌維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廣告招牌維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廣告招牌維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戶外廣告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9 年 8 月 10 日 11 時 25 分許，○○吊車起重工程行勞工曾○○（具吊升荷

重在 3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結業證書）操作已裝設直結式搭乘

設備之起重機，將○○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勞工吳○○(罹災者)舉升至約 7

層樓高(約 23 公尺)的招牌下方進行霓虹燈與變電器之維修作業，因當時下

雨且起重機伸臂已全伸且達最大仰角，視角不良，曾○○與吳○○之間僅以

手勢連絡，將起重機伸臂下俯，又因直結式搭乘設備與起重機結合處僅以插

銷直接置入起重機伸臂端部的配合孔，不另加插銷頭鎖固，造成搭乘設備於

碰撞牆壁後隨之脫落，由於吳○○當時並未配戴安全帽與安全帶，就連同搭

乘設備一起墜落。經連絡 119 緊急送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救

治仍因血胸不治死亡。本處派員檢查時，該肇事之起重機與搭乘設備已不在

現場。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因移動式起重機加裝之搭乘設備脫落，勞工吳○○隨搭乘設

備自約 7層樓高處(約 23 公尺)墜落，造成血胸不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搭乘設備乘載僅以插銷直接置入起重機伸臂端部的配合孔，未另加

插銷頭鎖固，無防止搭乘設備脫落等措施。。 

(2)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未妥予安全設計，並事前經專業機構簽

認。 

(3)罹災者未配戴安全帽與安全帶。 

(4)起重機載人作業因伸臂已全部伸出並達最大仰角並下雨，造成視角

及視線不良。 

不安全動作：研判無。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備查後，公告實施。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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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事前確認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是否已妥予安全設計及經專業機構

簽認。 

4、未指派指揮人員指揮(起重機載人作業)。 

5、未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起

重機載人作業)。 

6、未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施 (起重

機載人作業)。 

7、共同作業時，未善盡原事業單位應盡之責，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

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等相關事項。 

8、未於事前具體告知承攬人有關高空廣告維修作業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應採取之措施。 

9、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

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二)、雇主對於前項但書所定防止墜落措施，應辦理如下事項：一、以搭

乘設備乘載或吊升勞工，並防止其翻轉及脫落。二、使勞工佩戴安

全帶或安全索。(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 條第 2 項第 1、2款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三)、雇主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搭乘設備及懸掛裝置（含熔接、鉚接、鉸鏈等

部分之施工），應妥予安全設計，並事前將其構造設計圖、強度計算

書及施工圖說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簽認，其簽認

效期最長二年；效期屆滿或構造有變更者，應重新簽認之。…。七、

起重機載人作業時，應指派指揮人員負責指揮。無法派指揮人員者，

得採無線電通訊聯絡等方式替代。(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 條

第 1 項第 1、7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四)、雇主應於前項起重機之載人作業，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

業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

遵行。(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 條第 2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五)、雇主應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

施，隨時注意作業安全，相關表單紀錄於作業完成前，並應妥存備

查。(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 條第 3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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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 

(七)、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

列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

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第一項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應留存紀錄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八)、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

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

採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 條第 1 項) 

(十)、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

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

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

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等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第 1 項) 

(十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

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十二)、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25 條第 1項） 

(十三)、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 個月平

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 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

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4款) 

(十四)、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

表之規定投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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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之移動式起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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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鋼管吊卸作鋼管吊卸作鋼管吊卸作鋼管吊卸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未包裝貨物：鋼管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9 年 11 月 1 日 7 時 40 分香港籍○○2 號散裝貨輪泊靠於高雄港○○號碼

頭，○○企業行指派 1名組長陳○○及 4名曾受過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

業人員訓練合格之裝卸工負責鋼管卸貨作業，並由其中一位裝卸工謝○○兼

任起重機指揮手。據○○卸股份有限公司現場督工曾○○表示，是日 12 時

50 分許，4 名裝卸工之一劉○○從事鋼管吊掛準備作業之前，不慎從高約

3.5 公尺之鋼管上方墜落至船艙地板，經送高雄市阮綜合醫院急救，於當日

18 時 25 分宣布急救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自高約 3.5 公尺之鋼管上方墜落至船艙地板致臚骨骨折併臚

內出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堆疊貨物時，各層貨物間未使用墊木隔開，造成鋼管無間隙，以致劉○

○等人需使用單邊作業帶，方能進行下一步之吊卸鋼管作業。 

2、對於 2 公尺以上高處作業場所，勞工有墜落之虞，未設置防止作業人員

墜落設施。 

3、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未設置警告標示。 

不安全動作：研判無。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新進及調換作業勞工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針對工作環境或作業活動引起之危害，未採取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對

應控制之措施。 

3、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未報經本處備查後公告實施。 

4、○○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將船舶貨物裝卸作業交付○○企業行承攬，未於

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曁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5、○○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將船舶貨物裝卸作業交付○○企業行承攬，與○

○企業行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

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

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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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

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

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

而遭致危險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2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5款)。 

(二)、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

關之人員進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三)、雇主對於新僱勞工及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

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3 條第 1 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

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1項第 1款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五)、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

之規定投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

第 1項） 

(七)、雇主對在職勞工，應就下列規定期限，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一、‧‧‧

二、年滿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三、‧‧‧。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1條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2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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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艘貨輪吊卸之鋼管，罹災者劉○○即是從鋼管上方墜落至船艙底板傷重致死 


